学校、幼儿园安全隐患“自查自纠”表
	学校名称
	
	地  址
	

	学校负责人
	
	学校自查时间
	
	所属行业
	教 育

	学校自查自纠情况：

检查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主要领导签字：

	镇区园街道复查情况：

复查时间：         复查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

	区级部门复查情况：

复查时间：         复查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：

	上级单位复查情况：




注：该表一式三份，由学校自查自纠后填写，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后在学校内部进行公示，并于10月30日前报各教育督导组和当地政府安监部门，各教育督导组汇总后报区教育局监察室。
